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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见义勇为不一定非要流血牺牲”

及及时时报报警警有有的的也也算算见见义义勇勇为为

公交车上盗窃

被判刑一年半

历下区一市民打来热线反映，
今年4月坐公交丢了一百多元钱，被
民警找回。几个月后又听说小偷被
法院判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这让
他有点疑惑，现在偷一百块钱判得
这么重吗？

答：2011年5月1日起，新的《刑
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扒窃行为
被作为犯罪处理，无论扒窃物品的价
值是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这名小
偷不只偷了您的100元，也偷了其他乘
客的财物，具体量刑法院是根据嫌疑
人具体违法犯罪事实判定的。

历下公安今集中

接听“亲民热线”

12月17日上午9：30—11：00，历
下区公安分局负责同志将带领治
安、户政、出入境、法制、刑警、经侦、
消防等部门负责同志，集中接听“亲
民服务热线”66666117，听取群众意
见建议，接受群众对窗口服务、治安
防范、执法办案等工作的咨询和监
督。 (尉伟 杨亚敏)

本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尉伟 张亚楠) 16日，济南市
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梁振黎局
长来本报接听热线，其间对驾
驶员关心的见义勇为申报办法
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梁振黎说，由于公交车、出
租车上经常发生见义勇为的好
人好事，所以济南市见义勇为
基金会在专门负责处理公交、
出租等警情的公交分局设立了
见义勇为工作站。“2011年9月
成立至今，在公共交通行业发
现、申报并获批市级表彰的见
义勇为行业人员有50名，其中
2名被评为济南市第四届道德
模范，1名获省级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荣誉称号。”

“其实见义勇为是可以随
时随地进行，不一定非要流血
牺牲。”济南市公安局公共交通
分局见义勇为工作站的民警
说，“有时及时打电话报警，并
协助民警调查取证，也能构成
见义勇为”。

2013年5月底，张师傅在
运营过程中发现一醉酒者正在
殴打一名的姐。张师傅立即停车
报警，并上前制止了行凶者，然
后协助随后赶来的民警调查取
证。公交分局见义勇为工作站的
民警发现他这一行为后，立即让
管辖派出所为他写了材料，上报
见义勇为基金会。很快，张师傅
获得“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
他也高兴地发了微博，呼吁司机
们一起加入见义勇为的行列。

“一般，驾驶员有了见义勇
为的行为后，可由本人或所属
单位向工作站提出书面申请。”
民警介绍，经公交分局管辖派
出所调查属实后，再报工作站
审批并提出奖励建议；事迹突
出的，由工作站向济南市见义
勇为基金会推荐，市见义勇为基
金会按照其审核程序进行审批，
对符合见义勇为条件的予以确
认，授予荣誉称号和颁发奖励。

“像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
争，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国
家、集体和个人合法权益免受侵
害，使之免遭或减轻损失的；协
助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件或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向公安机关
检举揭发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
的；积极参加抢险救灾、避免人
身伤亡或自然、治安灾害事故
的，都属于见义勇为先进(积极)
分子确认及奖励标准。”民警说。

本报记者 尉伟 张亚楠

“请问是梁局长吗？我东
西落在公交车上了，能帮忙找
回来吗？”16日上午9点50分，
一位市民突然打进热线，点名
要找梁振黎局长。电话那头，
语速急促略显焦急。

这位市民姓张，16日上午
9点半，他从友谊苑小区乘坐
119路公交车，准备将花费600
多元刚买的蚕丝被，送给家住
东郊饭店附近的母亲。谁想下
车时，张先生接了一个电话，
边打电话边下车的他忘了将
座位旁的蚕丝被拿下车。

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他
突然想起来刚看的报纸上刊
登有公安局长接热线的预告。
于是，张先生连忙拨打热线向
梁局长求助，“那时候心慌了，
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恰好刚
看到报道说局长接热线，就寻
思打个电话试试吧。”

梁振黎详细问明情况
后，当即调度 1 1 9 路公交车
场站所在的公交分局第一派
出所，落实张先生的这一求
助警情。公交一所副所长满
斌接到调度指令后，马上与
张先生取得联系，根据张先生
反映的情况，迅速与济南公

交七公司四队负责人取得了
联系。经过核实，得知蚕丝
被确被遗留在车上后，满斌
与张先生迅速赶往车队驻
地。

在车队驻地，1 1 9路司
机姜新向民警介绍了事发经
过。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心医院
附近时，接到了站房值班人员
发到报站器上的询问短信。
收 到 信 息 后 ，姜 新 靠 边 停
车，回头查看座位，果然发
现了这床蚕丝被。上午10点
半，事发后半个小时左右，张
先生从公交司机姜新手中拿
到了蚕丝被。

调调度度半半小小时时，，帮帮乘乘客客找找回回蚕蚕丝丝被被

读者周先生来电说，自己曾把
皮包忘在出租车上，里面除了苹果
手机外，还有若干现金。他觉得可能
是的哥给昧下了，不知道公安局能
否立案、帮忙找回？

答：这种情况公安机关不能立
案，因为公安机关立案有严格的规
定，你这种情况系遗忘物品，根据刑
法规定，“将他人遗忘物非法占为己
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应定为侵
占罪。”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是法
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公安机关无权
立案。不过，乘客遗落物品求助到公
安机关，民警都会热情帮助找寻的。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尉伟

遗失物被侵占

公安无权立案

实录

现场

有事您说话
公安局长接热线，身边事为您办

▲济南公安公交分局梁振
黎局长在接听读者热线。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公交分局各职能部门负责
人接听读者热线。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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